
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股

（官）息紅利
65.18%

提撥地方政府
0.02%

房屋稅及其他稅捐
0.45%

所得稅
1.22%

土地稅
2.21%

消費與行為稅
30.92%

99年度國營事業對財政之貢獻圖6

 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財政貢獻 99 年度預算 
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股（官）息紅利 211,983,434
房屋稅 1,164,672
消費與行為稅 100,558,835
所得稅 3,961,282
土地稅 7,193,706
其他稅捐 301,597
提撥地方政府 71,546

合    計 325,235,072

 


